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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業規劃補助業者參與國際性之專業海產品展覽，推介石斑魚冷凍加工產品，爭取日本、

韓國及大陸上海等華人新興市場國際買主下單。 

（一三一）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未切實檢討現行補助缺失前，不應輕

易取消或更改口蹄疫疫苗施打補助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26） 

黃委員就未切實檢討現行補助缺失前，不應輕易取消或更改口蹄疫疫苗施打補助所提質詢，

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本會於 93 年起開始補助國內養畜農民所需使用之口蹄疫疫苗費用及養豬協會等產業團體執行

疫苗配送之補助，係應產業表達願以產業服務基金補助其農民所需疫苗費用，全力配合政府

撲滅口蹄疫之政策，並爭取本會之對等補助，以期降低農民取得口蹄疫疫苗之成本，而提升

農民注射疫苗之意願，以達落實全面蹄疫疫苗注射，進而早日達成撲滅口蹄疫之最終目標。

執行上，養畜戶須給付自付款後，始得領取疫苗，因此，並無 1,200 萬元被冒領之情形，惟查

近年來豬場例行監測結果，顯示農民雖長期獲得低價疫苗，仍有一定比例豬隻無口蹄疫抗體

保護力或保護力偏低，且近期口蹄案例調查結果發現場內多有異常庫存或過期疫苗，經檢討

後顯示，雖經中央及地方政府補助疫苗及搭配多項輔導查核措施，農民未自主落實疫苗注射

為主要原因。 

二、為有效提升疫苗注射率及國內口蹄疫防疫效能，經全面檢討過去作法，訂定現階段口蹄疫防疫

目標為提升免疫覆蓋率及強化消毒作業兩項重要執行項目並研訂配套措施，使落實施打疫苗

之績優單位及配合防疫之養畜戶獲得實質獎勵，建立產業界主動自主防疫概念，以替代現行

齊頭式疫苗補助之作法。 

三、針對現行補助政策未能達到預期成效部分，經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檢討研訂配套措施如下： 

(一)訂定執行成效績優縣市之獎勵措施：訂定口蹄疫撲滅計畫重要措施績效評估指標暨績效

獎勵實施要點（本會 101 年 12 月 28 日農防字第 1011476103 號函），以「提高防疫經費

方式」獎勵口蹄疫防疫執行成效績優之直轄市、縣（市），改善現行齊頭式疫苗補助之

防疫瓶頸，並對疫情發生初期主動通報疫情且配合預防注射及防疫措施者，增加撲殺補

償 10%獎勵金。 

(二)訂定口蹄疫免疫監測裁處標準，並加強主動採檢監測，提升疫苗注射率：依世界動物衛

生組織（OIE）監測規範實施國內主動監測，分別於上下半年度各採集至少 299 場養豬場

血清，每場按 95%之機率及 20%之感染率，逢機採血 15 頭屆免疫後 3-5 週齡豬隻，對於

豬隻中和抗體幾何平均力價未達 16 倍者（草食動物未達 32 倍者），由牧場所在地動物

防疫機關派員調查該等場是否依規定申購及注射疫苗，並監督該場對全場達免疫適期動

物補強注射 1 劑口蹄疫疫苗。至抗體力價全數 4 倍以下者，則依違反「清除豬瘟暨口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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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所需疫苗之種類及其管理辦法」進行處分。 

(三)口蹄疫疫苗買賣自由化並穩定疫苗供應量及避免疫苗廠商哄抬價格外，藉以提供養畜戶

多元疫苗來源及加強防疫所需額外數量，提升自主防疫。 

(四)定義高風險畜牧場並強化該等場口蹄疫疫苗注射：將口蹄疫中和抗體檢測結果不佳者、

曾發生口蹄疫疫情場、非結構蛋白抗體陽性場、肉品市場與屠宰場及化製場周邊養豬納

為高風險畜牧場，加強其口蹄疫疫苗注射及查核工作，針對中和抗體幾何平均力價未達

16 倍之豬場執行監督注射。另由中華民國養豬協會執行肉品市場及化製場周邊半徑 1 公

里內之高風險偶蹄類動物畜牧場消毒防疫輔導，以降低環境病原濃度。 

(五)加強口蹄疫疫苗使用查核頻度：排定行程由聯合稽查小組會同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針

對系統上未申購疫苗或抗體偏低之畜牧場進行查核，經查未依規定申購或注射疫苗者，

即予以裁罰，並輔導改善。 

(六)加強肉品市場及屠宰場場區及運輸車輛清潔消毒作業並進行評核及獎勵： 

1.肉品市場及屠宰場場區消毒：要求肉品市場確實執行大門口消毒及拍賣館、繫留欄之

清洗及消毒工作，並由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檢查後作成紀錄；於屠宰場宰結束後，由

屠宰場派員執行屠宰場之清洗及消毒工作，並由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檢查後作成紀錄

。 

2.肉品市場及屠宰場消毒獎勵措施：為提升整體防疫成效，本會防檢局於 101 年 3 月 23

日邀集相關單位召開「研商肉品市場、屠宰場及化製場進出車輛與繫留場消毒作業獎

勵評核會議」，完成「肉品市場、屠宰場及化製場進出車輛與繫留場消毒作業獎勵評

核實施要點」之修訂，提供適度獎勵方案，以提升該等場所自主防疫，並於 101 年 4

月 1 日起開始辦理評核作業。 

四、另針對未來對於不施打的部分，是否禁止該養豬場豬隻販售等乙節，查「農業品市場交易法」

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未依第 1 項登記為供應人之農民，得憑其身分證向農產品批發市場供應

其農產品。但農產品批發市場不得規定農民之最低供應數量，爰此，農民若無違反交易登記

之規定，各市場對於農民辦理進場拍賣，不得拒絕。至農民不施打口蹄疫苗者，本會防檢局

已訂有裁罰措施，予以強制規範。 

（一三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提升青年薪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6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27） 

黃委員就提升青年薪資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 

一、為有效創造就業機會、提高所得，政府將積極落實推動「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加速發展新

興產業、重點服務業與推動傳統產業維新，藉由產業結構調整，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同時，

配合「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之推動，融合中長期調整經濟體結構策進做法，並兼顧短期提振


